
山 西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晋环便函〔2026〕597号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征集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专家库专家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实施方案》（晋环发〔2026〕

3号）及相关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提升全省煤矸石生态回填工作

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，充分发挥各领域专家在煤矸石

生态回填项目评审、技术咨询、现场指导及验收评估等工作中的

专业支撑作用，拟组建“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专家库”，现面

向社会公开征集专家库成员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面向省内外各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行业管理部门、企事业

单位、行业协会及相关技术机构，长期从事煤基固废处置与资源

化、矿山生态修复、环境工程、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、水土保持、

土地利用与规划、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、工程设计（岩土、水利、

生态）、环境监测与评估等相关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。

二、入库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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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政治坚定，作风正派，恪守职业道德，能够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、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建议。

（二）熟悉或参与国家、省级生态环境保护及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的法律法规、政策和标准制定，掌握煤矸石生态回

填的相关技术规范、工艺路线、行业发展动态等。

（三）具有高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具备国家认

可的注册执业资格，且在相关专业领域有五年以上工作实践或

研究经验。

（四）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周岁（资深专家或两院院士可

适当放宽），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现场踏勘、技术评审、技术

咨询等工作。

（五）无违法犯罪记录，无严重失信行为，无被取消各类

评审专家资格的情形。

（六）热心公益，愿意接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业务范围的

委派与管理，能够保证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相关工作。

三、入库专家职责与权利

（一）主要职责：

1.为全省煤矸石生态回填相关政策、规划、技术规范的制

定与修订提供咨询建议；

2.参与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煤矸石生态回填实施方案的技

术评审与论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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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为煤矸石生态回填项目的选址核查、方案设计、施工管

理、竣工验收、跟踪监测、环境风险评估等环节提供现场或书

面技术指导；

4.参与相关技术培训、学术交流及科普宣传活动；

5.承担省生态环境厅委托的相关技术支撑工作。

（二）享有权利：

1.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独立发表专业意见，不受

任何单位或个人干预；

2.获取参与相关工作的合法劳务报酬；

3.自愿申请退出专家库；

4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四、入库程序

（一）申报方式。采取个人申请和单位推荐两种方式产生。

单位推荐的，应事先征得被推荐人同意。退休人员可采用个人

自荐方式申请。

（二）提交材料。申请入库人员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专家库入库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；

2.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3.学历证书、技术职称证书或相关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4.主要学术及专业业绩证明资料（如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

代表性论文著作、主持项目合同、验收报告等关键页复印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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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材料要求。以上材料均需提供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

和电子版（PDF格式）。单位推荐的，纸质版材料应加盖推荐单

位、所在单位公章及本人签字；个人自荐的需本人签字。

（四）审核与公示。我厅将对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和综

合评议，确定拟入库专家名单，并在山西省生态环境厅门户网

站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纳入“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专

家库”统一管理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工作需要和专家履职情

况适时进行调整和更新。

（二）申请者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如

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资格。

（三）本次专家征集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建立煤矸石生态回填专家库是保障《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

填实施方案》落地见效的重要基础性工作。欢迎各有关单位积

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与，共同为我省煤基固废安全处置与

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。

六、材料报送

申报材料请于 2026年 6月 15日前报送至山西省生态环境

厅（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615室）。

邮寄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北段 7号；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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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版材料请同步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：李睿 联系邮箱：sxhbgfc@163.com

附件：《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专家库入库申请表》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2026 年 6 月 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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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专家库入库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最高学历 现任职务 技术职称

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从事行业

身份证号 健康状况

工作单位

工作状态 □在职 □退休 □退休后返聘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固定电话 手机

电子信箱

（主要包括受教育经历、工作经历、主要工作业绩、各项荣

誉称号，不超过 300字）

（主要包括研究和工作成果、论文、奖项等反映本人专业水

平的情况，可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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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专业

领域

（填写时依据行业、专业类别表，原则上不超过 3项）

申报人

意见

本人已仔细阅读《关于征集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专家

库专家的通知》及相关要求，自愿申请成为山西省煤矸石生

态回填专家库成员。本人承诺所填信息及提供材料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并严格遵守专家库管理规定，服从山西省生态环

境厅的工作安排，秉持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认真履行

专家职责，为我省煤矸石生态回填工作提供专业的技术支

持。

申报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见

该同志所填报的个人基本情况、个人经历、工作业绩情

况属实，同意推荐。

（推荐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该表用 A4纸正反面打印



抄送：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应急管理厅、省行政

审批服务管理局、省能源局、省林业和草原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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